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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	 《民法典》中的合同都有哪些？婚姻、收
養、監護等有關身份關係的協議是否可以

參照適用合同編的規定？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

第四百六十四條 合同是民事主體之間設立、變更、終止民

事法律關係的協議。

婚姻、收養、監護等有關身份關係的協議，適用有關該身份

關係的法律規定；沒有規定的，可以根據其性質參照適用本編

規定。

嗨！我們要不要把這批貨

物的買賣合同簽了？
當然可以，請坐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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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法講堂

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“契約”“協議”“協議書”等，在法律

意義上，大部分都是合同。《民法典》合同編中規定了買賣合同，供

用電、水、氣、熱力合同，贈與合同，借款合同，保證合同，租賃合

同，融資租賃合同，保理合同，承攬合同，建設工程合同，運輸合

同，技術合同，保管合同，倉儲合同，委託合同，物業服務合同，行

紀合同，中介合同，合夥合同共 19種典型合同，以及無因管理、不

當得利兩種準合同。

2.	 訂立合同可以採用哪些形式？	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

第四百六十九條 當事人訂立合同，可以採用書面形式、口

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。

書面形式是合同書、信件、電報、電傳、傳真等可以有形地

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。

以電子數據交換、電子郵件等方式能夠有形地表現所載內

容，並可以隨時調取查用的數據電文，視為書面形式。

老兄，借我 1 萬塊

錢吧！回頭還給你。

那我們還是先寫一份

書面的借款合同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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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頭形式，是指當事人只用語言為意思表示而訂立合同，不用文

字。口頭形式的優點是簡便易行，在日常生活中被普遍採用，缺點是

發生合同糾紛時不易取證，難以分清責任。所以，一般來講，合同標

的數額不大的和即時清結的合同可採用口頭形式，除此之外的合同一

般都不採用口頭形式。除書面形式、口頭形式外，還有視聽資料、默

示行為等訂立合同的其他形式。

3.
	 買房時開發商宣傳廣告中作出的承諾沒有
兌現，是否構成違約？	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

第四百七十三條 要約邀請是希望他人向自己發出要約的表

示。拍賣公告、招標公告、招股說明書、債券募集辦法、基金招

募說明書、商業廣告和宣傳、寄送的價目表等為要約邀請。

商業廣告和宣傳的內容符合要約條件的，構成要約。

我們廣告上的宣傳內容 

只是一個要約邀請，不是

實際購房合同中的條款。

你們之前的宣傳海報說小

區會建有幼兒園和小學，

現在卻不兌現，我要求你

們承擔違約責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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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法講堂

要約是希望與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， 該意思表示應當符合下

列條件 :（1）內容具體確定；（2）表明經受要約人承諾，要約人即受

該意思表示約束。

開發商在商品房銷售廣告和宣傳資料上所作的承諾，原則上屬於

要約邀請，是希望買房人向自己發出購房的意思表示。所以，在一般

情況下，購房者很難就此追究開發商的相應責任。

但如果開發商就商品房開發規劃範圍內的房屋及相關設施所作的

說明和允諾具體確定，並對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訂立以及房屋價格的確

定有重大影響，應當視為要約。此時，如果開發商未依照商品房銷售

廣告和宣傳資料的承諾履約，應當向購房人承擔違約責任。

4.	 書面形式的合同和電子合同分別在何時成立？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

第四百九十條 當事人採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，自當事

人均簽名、蓋章或者按指印時合同成立。在簽名、蓋章或者按指

印之前，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，對方接受時，該合同

成立。

法律、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

訂立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，對方

接受時，該合同成立。

第四百九十一條 當事人採用信件、數據電文等形式訂立合

同要求簽訂確認書的，簽訂確認書時合同成立。

當事人一方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發佈的商品或者服務信息

符合要約條件的，對方選擇該商品或者服務並提交訂單成功時合

同成立，但是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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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	 夫妻雙方到民政部門協議離婚，能當天拿
到離婚證嗎？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

第一千零七十七條 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

起三十日內，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的，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

離婚登記申請。

前款規定期限屆滿後三十日內，雙方應當親自到婚姻登記機

關申請發給離婚證；未申請的，視為撤回離婚登記申請。

婚姻登記處

離就離，天天耍小 

脾氣，誰也受不了！

兩位消消氣，現在離婚

都有個冷靜期。請 30 天

後親自來申領離婚證。

我要離婚， 

這日子沒法過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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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婚冷靜期，是指男女雙方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時，自婚姻

登記機關收到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，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

的，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回離婚登記申請。若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

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，任何一方未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

離婚的，則視為撤銷離婚登記申請。

在當下社會“離婚太容易”“離婚率連年攀升”的大背景下，離

婚冷靜期制度的出爐是大勢所趨。現實生活中，有不少夫妻離婚屬於

一時衝動，夫妻感情並沒有完全破裂，婚姻還有挽救的可能。設置離

婚冷靜期，就是為衝動型離婚夫妻提供一個雙方都能下的台階，從而

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衝動型離婚，促進婚姻和諧穩定。

2.	 哪些情形下，婚姻是無效的？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

第一千零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婚姻無效：

（一）重婚；

（二）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係；

（三）未到法定婚齡。

我被騙了！女兒，小李這是重婚，

你們的婚姻無效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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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無效，是指男女雙方結婚後因該婚姻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條

件而自始不發生法律效力。婚姻無效的情形有三種：一是重婚，是指

有配偶的人又與他人登記結婚的違法行為，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

他人登記結婚的違法行為；二是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係，根據醫學和

科學發展證實，男女近親結婚很容易產生遺傳學疾病，影響下一代的

健康成長，因此禁止近親結婚是古今中外法律的通例；三是未到法定

婚齡，是指男女雙方未達到法律規定的可以結婚的最低年齡時，不得

結婚，這主要是由婚姻關係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決定的。

3.	 哪些情形下，可以請求撤銷婚姻？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》

第一千零五十二條 因脅迫結婚的，受脅迫的一方可以向人

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。

請求撤銷婚姻的，應當自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一年內提出。

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當事人請求撤銷婚姻的，應當自恢復

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內提出。

第一千零五十三條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，應當在結婚登記

前如實告知另一方；不如實告知的，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

撤銷婚姻。

請求撤銷婚姻的，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

一年內提出。


